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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二、另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，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

備安全，如經認屬未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者，依同法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

，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、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，

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，得連續處罰。 

三、有關如何加強公寓大廈建築物外牆磁磚安全管理，本部業於 103 年 3 月 14 日邀集各地方政府

及相關機關、團體召開研商會議，會中除釐清公寓大廈外牆面管理、維護、修繕責任外，對

於外牆飾材剝落如係因設置違規廣告物之情事所致者，請各地方政府優先加強處理，本部今

年辦理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相關督導時，將納入督導重點事項。另外，研修公寓大廈規約範

本以引導管理委員會定期管理、維護外牆面磁磚，會後將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。同時決議請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優先針對 7 樓以上及屋齡達 15 年以上之公寓大廈進行清查與巡查，

並造冊列管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。對於列管之公寓大廈，也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參

考桃園縣政府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3 項訂定補助辦法，並建議編列預算將外牆磁

磚剝落影響公共安全之情形納入優先補助對象。上述事宜本部亦將納入今（103）年公寓大廈

業務考核重點項目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前立委顏錦福先生申請警察刑事紀錄

證明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734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4-52） 

李委員就前立委顏錦福先生申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內政警政署業於 103 年 2 月 18 日以警署外字第 1030059755 號函各警察局應對「懲治叛亂條例

」或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」等已廢止之法律特予注意審核，對於叛亂罪不予記載於「警

察刑事紀錄證明書」（良民證），以維護民眾權益。 

二、內政部警政署雖係核發「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」之權責機關，惟負責電腦輸入前科紀錄檔之權

責機關係軍（司）法機關。爰內政部警政署為求謹慎，業已函請法務部（103 年 2 月 18 日警

署外字第 1030059593 號）提供受叛亂罪等判決之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出生年月日及個案原受

判決之法條名稱及條文等相關資料，以判斷是否符合「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」第 6 條

第 6 款「法律已廢除其刑罰，不予記載刑事案件紀錄」之規定，俾利即時正確查證，提高為

民服務品質。 

（二十四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私立學校改善、停辦、合併、裁撤及

數量調整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733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4-4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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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委員昭順就「私立學校改善、停辦、合併、裁撤及數量調整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因應少子女化浪潮，學生來源縮減，私立學校需審慎面對，以提升自我經營管理品質，爰各校

均已就校內系所的規劃，擴及到全校人、事、物的重新規劃與安置，包括教師教學權益與素

質提升、學術研究人力的安置、學生權益的照顧、資產的轉移等，預先因應，教育部亦鼓勵

私立學校合宜的調整規模，以期於少子女化下建立特色或精緻化經營，尚難以精算合宜的學

校數量。 

二、教育部依「大學法」、「專科學校法」、「私立學校法」、及「專科以上學校及其校分部專科

部高職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」等相關規定，訂定「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改善及停辦實施

原則」，其目的在於確保學生受教權獲得保障，對於經營未達一定教育品質指標者，及早介

入協助並掌握學校發展方向，以保障教職員生基本權益，經教育部訪視輔導後，若認定學校

雖符合指標但仍能維持教育品質者，將鼓勵學校持續正向經營，惟經輔導後如確定學校無法

改善或維持基本辦學品質，才會採取停辦及其他後續之措施。 

三、針對少子女化之私立學校輔導改善，教育部處理原則特重於達成 3 大核心：(1)維護學生受教

權；(2)保障教職員權益；(3)維持公共性的原則下，促進校產之活化與再利用等，其具體作

法如下： 

(一)維護學生受教權 

1.達預警指標學校，教育部將由專案輔導小組限期輔導改善及持續經營。 

2.優先評估學生受教權及其教育資源投入情形，若有不符合者，透過專案輔導小組督促

並協助學校進行必要之改善。停辦學校學生之安置，將以尊重學生及家長意願為優先

，教育部協助學校轉介為輔。 

3.若學校改善確無成效，將依法課於停招或停辦。 

4.轉介原則為平行移轉鄰近學校，並確保安置後，其課程銜接及生活照顧，不得中斷或

受任何影響；並提供學生及家長公開說明及必要之資訊，尊重學生選讀學校之優先意

願。 

(二)保障教職員權益 

1.薪資待遇合理化，不得任意減薪及更改聘約，且私校教師薪級架構及起敘標準，應依

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。若學校涉有積欠教職員工薪資，或不當減薪等損及權益

問題，教育部將介入責成學校限期提出具體改善作為。 

2.教職員權益保障-退休、資遣、公保養老給付之權益。 

3.學校停辦計畫應明確規劃教職員工之安置及離退處理。學校法人於改辦前，或依規定

進行合併而需解散，已無使用必要之土地房舍及設備得予處分，應最優先受清償教職

員工聘僱契約所積欠應支付之薪資，以及支付安置費用。 

4.建置全國大專及教師人才網，提供教師職缺資訊，協助停辦學校之教師求職及轉任。 

5.放寬私校獎補助款支用彈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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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經教育部核定停辦計畫之學校，得使用獎勵、補助經費優先支應停辦所需費用。 

(2)透過教育部介聘機制「聘任因學校法人停辦所設學校之合格教師，得增加其獎勵、

補助經費」之規定，並酌予考量增加招生名額。 

三、維持公共性的原則下，促進校產之活化與再利用 

(一)學校法人得轉型改辦或合併：學校停辦後，學校法人可以轉型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

福利事業，或進行法人合併等，以維持其公共性目的使用，達到資產活化與再利用之原

則。教育部亦偕同相關部會建立協調平臺提供協助，有助於社會資源作更有效之配置利

用，提供國人更優質之環境。 

(二)解散清算勝餘財產分配：學校法人係以非營利性之財團法人型態設立，其解散清算後的

賸餘財產分配，也應基於公共性及非營利性之前提，限制其歸屬對象。至無其他法定用

途或歸屬時，賸餘財產的歸屬將為地方自治團體所有，其處理仍具有高度公共性。 

(三)學校財產活化與再利用：教育部業已與內政部等機關代表研商學校法人土地處分或土地

變更之流程及辦理作法，未來將透過跨部會協商平臺，協助學校法人辦理土地處分或土

地變更相關事宜，並研擬相關處理原則。 

（二十五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「急難救助借款還款機制」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736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4-71） 

羅委員淑蕾對「急難救助借款還款機制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： 

外交部為積極辦理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借款追償案件，除將借款人資料於本局 MRP 系統個人護

資 Z 檔加註欠款紀錄，於借款人申換護照時提醒清償借款外，上（102）年修訂相關追償處理程序

如下： 

一、駐外館處依「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實施要點」規定，借款予遭遇急難事件之國人時，即上網逐案

登錄相關資料，並儘速將「金錢借貸契約書」正本報部。 

二、本部接獲駐外館處報部之借款相關資料，將依追償處理程序積極辦理追償事宜如下： 

(一)清償期屆滿一週前，以書面通知借款人。 

(二)清償期屆至後三日內仍未獲清償時，電話聯絡借款人催繳。 

(三)清償期屆滿一個月仍未獲清償，再以書面通知乙次。 

(四)清償期屆滿二個月內未獲清償，再以書面通知乙次。 

(五)經以上追償處理程序若仍未獲清償者，外交部將循司法途徑聲請法院發支付命令，及強

制執行等追償措施，積極追討欠款。 

(六)另外交部為擴大追償層面，已函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研議於借款人入出境時提醒還

款之可行性。 


